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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保障和促进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为了保障和促进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以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工作，根据国家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决策和中共湖南

省委的部署，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实际，特作如下决定： 

  一、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重大

战略布局，是新时期赋予湖南的重大历史使命，是我省实现科学跨越、富民强省的 重大历史机遇。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支持省人民政府在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坚持“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的原则，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全面推进各个方面改革，牢

牢把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总体要求，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机制，率先积

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经验，率先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努力把长株潭城

市群建设成为全国“两型”社会的示范区、全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引

领区、湖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具有国际品质的现代化生态型城市群。 

  二、“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是一项艰巨的创新工程。省人民政府在坚持国家法制统

一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就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城乡发展、行政管理和运行

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重大事项适时决策，先行先试。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文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三、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改革试验工作的情况和需要，适时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并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和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四、省人民政府和长沙、株洲、湘潭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条例》

有关长株潭城市群禁止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空间管治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依法加强空间管治

区域的有效管治，保护生态环境。 

  五、全省各级国家机关要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总体部署，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积

极支持，全力推进改革试验，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富民强省的宏伟目标而奋

斗！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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